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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通案決議 

108 年度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屬通案刪減用途別項目決議如下： 

1.減列政令宣導費 5%。 

2.減列委辦費（不含法律義務支出）3%。 

3.減列軍事裝備及設施、房屋建築養護費、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設

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4%。 

4.減列大陸地區旅費 30%。 

5.減列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不含法律義務支出）5%。 

6.減列設備及投資（不含資產作價投資）5%。 

7.減列對國內團體之捐助及政府機關間之補助（不含法律義務支出）

4%。 

8.對地方政府之補助（不含法律義務支出及一般性補助款）3%。 

9.前述 1 至 5 項允許在業務費科目範圍內調整。 

10.前述 7 至 8 項允許在獎補助費科目範圍內調整。 

11.前述 1 至 8 項若有特殊困難無法依上開原則調整者，可提出其他可

刪減項目，經主計總處審核同意後予以代替補足。 

12.如總刪減數未達 240 億元（約 1.19%），另予補足。 

10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屬統刪項目如下： 

1.政令宣導費：統刪 5%，其中國立故宮博物院、銓敘部、審計部、內

政部、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建築研究所、空中勤務總隊、領事事

務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工業

局、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原子能委員會、

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林務局、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

屬、毒物及化學物質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2.委辦費：除法律義務支出不刪外，其餘統刪 3%，其中國家安全會議、

行政院、國立故宮博物院、檔案管理局、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審

計部、內政部、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國防部所屬、國庫署、國家

教育研究院、觀光局及所屬、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花蓮區農業改良

場、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改以其他項

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3.軍事裝備及設施、房屋建築養護費、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設施及

機械設備養護費：統刪 4%，其中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人力發展

學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公平交易委

員會、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審計部、審計部

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

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內政部、

警政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國防部所屬、

賦稅署、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

 

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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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體育署、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

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法醫研究所、廉政署、

矯正署及所屬、行政執行署及所屬、最高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臺灣

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臺灣高等

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臺灣士林地方檢察

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

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臺灣南投地方檢察

署、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

署、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

署、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

署、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檢察

署、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

地方檢察署、調查局、工業局、中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所

屬、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

公路總局及所屬、鐵道局及所屬、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水土保持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

所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海巡署及所屬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

代，科目自行調整。 

4.大陸地區旅費：統刪 30%，其中行政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家發

展委員會、役政署、移民署、空中勤務總隊、國庫署、關務署及所屬、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圖書館、國家教育研究院、工業局、

標準檢驗局及所屬、中小企業處、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

屬、鐵道局及所屬、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林業試驗所、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

試驗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茶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農糧署及所屬、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銀行局、檢查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5.國外旅費及出國教育訓練費：除法律義務支出不刪外，其餘統刪 5%，

其中國家安全會議、行政院、主計總處、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

展學院、國立故宮博物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客家委員

會及所屬、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公平交易委員會、考選部、銓敘

部、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計部、內政部、警政署及所屬、役

政署、移民署、建築研究所、空中勤務總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國防部、國防部所屬、財政部、國庫署、賦稅

署、北區國稅局及所屬、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財政資

訊中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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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法醫研究所、廉政署、

矯正署及所屬、行政執行署及所屬、臺灣高等檢察署、調查局、工業

局、標準檢驗局及所屬、中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中

央地質調查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

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鐵道局及所屬、職業安全衛生署、僑

務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核能研究所、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水產試驗所、

畜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茶業改良場、

種苗改良繁殖場、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及所屬、農糧署及所屬、毒物及化學物質局、環境檢驗所、環境

保護人員訓練所、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檢查局改以其他項目刪

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6.設備及投資：除資產作價投資不刪外，其餘統刪 5%，其中立法院、

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中高等行

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法官學院、智慧財

產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

法院高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

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新竹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

法院、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橋

頭地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灣花蓮地方

法院、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福建金門地方法

院、福建連江地方法院、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

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國防部所屬、

財政部、賦稅署、臺北國稅局、中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

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

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法

醫研究所、廉政署、矯正署及所屬、行政執行署及所屬、最高檢察署、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臺

南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花蓮檢

察分署、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臺灣澎湖地方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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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

檢察署、調查局、經濟部、工業局、中央氣象局、運輸研究所、公路

總局及所屬、水產試驗所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7.對國內團體之捐助與政府機關間之補助：除法律義務支出不刪外，其

餘統刪 4%，其中司法院、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

經濟部、交通部、僑務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漁業署及所屬、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及所屬、環境保護署、文化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8.對地方政府之補助：除法律義務支出及一般性補助款不刪外，其餘統

刪 3%，其中消防署及所屬、役政署、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改以

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9.財政部國庫署「國債付息」減列 35 億元，科目自行調整。 

(二) 我國研發經費及中央政府科技預算均逐年遞增，研發投入呈成長趨勢。近

年我國專利核准件數已有增加，被引用率雖曾成長，然近年呈遞減趨勢，

且技術建設之世界排名下滑，技術輸入金額仍遠逾技術輸出金額。細究各

產業技術輸出入相抵之貿易餘額，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及「電腦、電

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等高科技產業之逆差金額最高，反映出我國高

科技產業以代工製造為主之產業結構特性。為使逐年遞增之科研經費投入

充分發揮成效，建請應強化科技創新能力及研發成效之應用，以提升我國

關鍵技術之自主程度，進而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 

配合辦理。 

(五) 近年中央政府資訊業務委外程度居高不下，又資訊系統建置多未考量民眾

需求，致網路之公民參與情形欠佳，要求各機關應積極檢討現有資訊系統

之服務形式及內容，適時了解使用者需求，俾提升民眾使用意願，落實電

子治理之願景。 

 

 

 

 

 

 

本中心對外服

務系統配合文

化部資訊政策

朝向共構化規

劃，目前官網結

合藝文活動等

服務平台，提供

民眾資訊及民

眾參與。 

(八) 各公務機關於辦理各項業務時，若有購置禮品或紀念品之需要，除應符合

相關法規辦理外，應優先採購臺灣製產品。 

配合辦理。 

 

 

 

 

 

(一) 

二、各組審查決議部分 

通過決議─預算凍結 

新增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議結果 

第 21 款 文化部主管 

第 1 項 文化部 

108 年度文化部主管單位預算視覺及表演藝術之策劃與發展，辦理全球布
局行動方案 106 至 109 年第二期國際及兩岸交流中程計畫經費合共 3 億
2,096 萬元。應凍結 10%，俟向立法院提出書面報告並說明執行成效後，
始得動支。 

 

 

 
 
 

文化部業於 108

年 2 月 26 日函
送書面報告，經
立法院第 9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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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會期教育及文
化委員會第 16

次全體委員會
議於 5 月 29 日
決議准予動支。 

 

 

 

(一) 

通過決議─主決議部分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議結果 

第 6 項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08 年度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業務包含臺灣工

藝之家產業提升與補助，欲扶植臺灣工藝之家推展工藝產業創新、行銷及

地方特色工藝推廣及技藝傳承。 

復查臺灣傳統工藝技術與知識深厚，竹藝、木藝、漆藝等在國際舞台

均有亮眼成績，惟現今有職能斷層，技藝傳承等困境，也造成國內工藝技

職教育體系面臨專業師資不足之危機。 

爰要求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應積極媒合工藝之家專業師傅與技職

體系工藝美感教育師資需求，以回應工藝技術與知識傳承，解決工藝科系

師資斷層之危機，同時拓展工藝之家產業能見度，並帶動現代工藝開發創

新。爰此，請文化部於 2 週內將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文化部業於 108

年 4 月 3 日以文

創 字 第

1083009592 號

函，函送所提書

面報告至立法

院教育及文化

委員會在案。 

(二) 查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編列「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業務，為保存、活

化與再生無形文化資產，推動「工藝培力、地方創生」，將利用科技與跨

領域知識，協助地方工藝傳統產業找到永續經營切入點，轉化為新工藝產

業，並帶動在地特色發展。 

惟臺灣傳統工藝技術與知識卓越，如今面臨職能斷層、產業外移之困

境，而傳統工藝的沒落，不僅是文化斷裂，經常也和地方經濟，區域產業

鏈結的蕭條息息相關。 

新工藝產業建構應有厚實的地方文化蒐集與紀錄作為基礎資料，爰要

求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加速地方工藝之調查工作，規劃短、中、長

期的在地工藝產業特展，並充實國民記憶庫一臺灣故事島的百工群像故事

內容。 

本中心自107年

度起，配合文化

部重建臺灣藝

術史政策，逐年

辦理重建臺灣

工藝史總類、分

類及分區整合

研究，逐步完善

工藝史料知識

系統性建構工

作。並在相關研

究上策畫展覽

與出版，如 108

年度策畫「天造

地設—歲時工

藝特展」、「工藝

職人創新之路」

等展覽，並規劃

「茶陶職人」影

片製作計畫、

「服飾-身體的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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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雕塑」及「玩

藝生活-工藝體

驗美學」2 本專

書出版，以連結

與再現土地與

人民的歷史記

憶，充實國民工

藝文化記憶庫。 


